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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 　 论

1 ．1 　选题的目的 、意义

我国加入 WTO 时关于勘察设计市场的承诺是 ：５年内开始允许外

商设立独资的设计企业 。近年 ，外国建筑师已经先后抢滩我国建筑设计

市场 ，根据 WTO的相关规则与条款 ，我国设计市场（包括施工图设计）完

全对外开放成为必然趋势 ，我国和国际上的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互认政

策成为开放的基础 。

该书研究的互认对象是香港 。广东 、上海已经先期与香港实行了资

格互认 ，而在 ２００４年 ２月 １７日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香港建筑

师学会共同签订了枟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与香港建筑师学会建筑

师资格互认协议枠 ，使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建筑师互认工作真正启动实施 。

其间的经验可以作为本书研究的缘起和基础 。但是由于内地与香港的政

治制度存在差异 ，诸多政策 、法规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尽相同 ，导致互认协

议生效后 ，双方建筑师虽然能够依法互认 ，但是互认后仍未能顺利地进入

对方市场 ，特别是对于内地建筑师来说 ，通过互认虽然成为香港建筑师学

会会员 ，但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成为香港“名誉建筑师” ，还不能真正实现在

香港市场执业 。因此本书的研究重点也在于如何从政策 、法规层面上完

善香港与内地建筑师互认的相关政策 ，实现真正的互认 ，实现市场准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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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互利 。同时香港作为我国的特别行政区 ，其建筑师的许可及注册制

度所遵循的是英联邦制国家模式 ，与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地区）能够

较好地实现执业互认 ，通过研究香港和内地注册建筑师管理体制的异同 ，

更加深入地探讨互认带来的影响及应当采取的对策 ，也可以为将来我国

与国际互认政策的制定作铺垫 。

1 ．2 　香港与内地建筑师执业资格互认状况概述

近年来 ，我国与国外建筑师组织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在开展资

格互认方面既是积极的 ，又是谨慎的 。我国内地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对于建筑师资格的认定过程基本上包含了教育 、实践及考试三个阶段 。

其中教育包括专业学历教育 、执业期间的继续教育以及为互认而专门进

行的培训教育 ；实践包含了建筑师执业范围及执业方式 ；考试既包括成为

建筑师之前所经历的通过笔试 、面试等方式进行的执业资格考试 ，也包括

互认阶段所进行的互认考试及继续教育考试 。因此 ，我们在对建筑师资

格互认的研究中 ，也将围绕这三个方面的评估与互认来展开 。

我国住房及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近几年对于建筑师资格互

认这个问题所坚持的主要原则是 ：在对等的条件下 ，三项标准基本一致的

可开展互认 ；三项标准存在差异的 ，采取补充措施也可开展互认 ；三项标

准差异较大的不开展互认 。

我国内地与香港在三项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可采取补充协议开

展互认工作 。根据以上原则 ，近年我国内地与香港开展了一系列的资格

互认工作 ：

“２００２年初开始 ，两地就开始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磋

商 ，国务院各部门都参与了这项工作 ，经过多轮磋商 ，２００３年 ６月 ２９日 ，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香港正式签署了枟内地与香港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枠（CEPA） ，此后三年又分别签署了三个补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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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２８日 ，双方又正式签署了枟CEPA补充协议四枠 。该协议

开放领域更多 ，开放程度更高 ，开放模式更多样 ，并且更多地体现在包括

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在内的服务贸易方面 。

关于专业人员资格的相互承认是 CEPA 的重要内容之一 ，CEPA 强
调 ，双方鼓励专业人员资格的相互承认 ，推动彼此之间的专业技术人才交

流 ，双方主管部门或行业机构将非军事化 、协商和制定相互承认专业人员

资格的具体办法 。按照 CEPA 确定的原则和精神 ，２００３年 ８月 ，建设部

制定了枟建设部关于落实枙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枛

中涉及建设领域条款的实施措施枠 ，对建筑师 、结构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等

专业人员资格的互认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安排 。目前 ，在建筑领域 ，双方已

经签署了六个专业人员资格互认协议 。”
①

２００４年 ２月 １７日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香港建筑师学会共

同签订了枟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与香港建筑师学会建筑师资格互认

协议枠（详见附录一） ，使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建筑师互认工作真正启动实施 ，

见图 １‐１ 。

图 １‐１ 　 EPA签署仪式现场
２００４年 ２月 １７日 ，中国内地与香港建设 、保险行业专业人士资格互认

协议签署仪式在北京饭店举行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安民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
司司长唐英年等出席了签署仪式 。 （中新社发 　武仲林摄）

① 摘自“王早生同志在内地与香港建筑师资格互认培训与测试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７

日 ，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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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 ７月 ８ — １０日 ，香港建筑师学会与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

会在西安进行了第五届内地与香港建筑师专业资格互认培训与测试工作

（见图 １‐２） 。

　 　 １ ．委员会 、香港发展局 、学会
领导在培训仪式上

　 　

２ ．内地 、香港建筑师笔试考场

３ ．内地 、香港培训与测试总结会合影 　 　 ４ ．内地 、香港有关部门领导和考官在

欢迎会上祝酒

图 １‐２ 　第五届内地与香港建筑师专业资格互认培训与测试现场

（图片引自 http ：／／bbs ．cocb ．org ．cn／htm＿data／４／０８１０／８３３ ．html）
经过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及 ２００８年度的内地与香港建筑师专业

资格互认 ，现在共有 ４１２位香港建筑师学会会员取得内地注册建筑师的

资格 ，而有 ３４７位内地建筑师取得香港建筑师学会会员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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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相关概念界定与诠释

1 ．3 ．1 　学历互认

作为一名申请取得注册师资格的专业人员 ，其是否已经达到相应专

业的教育标准 ，是一项必要条件 。所以 ，国际间在开展执业资格互认工作

中 ，首先对本科专业教育评估结论开展互认 ，是通行做法 。

1 ．专业教育的评估

开展建筑学专业教育的评估工作 ，是实行执业资格制度的重要的基

础性环节 ，而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对于规范和改进我国高等学校建筑学

专业教育过程和教育规格 ，提高建筑学专业毕业生的质量 ，促进注册建筑

师执业注册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是实现专业教育

国际互认的基础 。

我国已在建筑学 、城市规划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建筑环境与设备等

五个专业中开展教育评估 。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是对该项专业的办学条

件 、教学过程 、教学成果进行的专项评价 ，也是我国建筑师执业注册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从 １９９２年开始 ，我国开展了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的评估工

作 ，截至 ２００８年 ５月 ，我国已有 ３７所高等学校通过了建筑学专业教育的

本科学位评估 ，２０所学校通过了建筑学专业教育硕士学位评估（详见附

录九） ，见图 １‐３ 。

2 ．建筑学专业教育的国际互认历程 ①

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建协建筑教育认证理事会

决定 ，由该理事会与美国建筑教育评估委员会的代表于 ２００４年 ２月合作

① 该部分内容引自周畅 ：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与国际互认 ．建筑学报 ，２００７（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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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００４年 ５月全国建筑学专业教
育评估组专家对湖南大学建筑学专业
教育进行了四年一度的评估“质检” 。

（http ：／／news ．hnu ．cn／showcon‐
tent／index ． php ？ option ＝ com ＿

content& task ＝ view &id ＝ １７１２６）

　

　 　 ２ ．２００６年 ５ 月 １４日 ，全国高等学
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视察小
组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 ，建筑学院建筑
学专业教育评估开始 。图为孙和义副
校长会见视察小组专家 。

（http ：／／news ．hit ．edu ．cn／arti‐
cles／２００６／０５ － １６／０５１１３２１８ ．htm）

　 　 ３ ．２００８年 ５ 月 ２７日上午 ，中南大
学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开幕式暨汇报
会在中南大学铁道校区的国际报告厅
隆重召开 。

（http ：／／civil ．csu ．edu ．cn／news／
html／２００８／０５／２００８０５２８１０５９５０ － １ ．htm）

　

　 　 ４ ．２００６年 ５月 ，上海交通大学建筑
学专业教育评估会议现场

（http ：／／www ．sjtu ．edu ．cn／news‐
net／xjxdisplay ．php ？ id ＝ ９６５４）

图 １‐３ 　近年部分高校建筑学专业评估相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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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拟了一份互认协议草案 ，该草案在墨西哥国际建协第 １００次理事会上

获得通过 ，表明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的国际互认工作已得到各国（地区）

的积极响应 。

２００６年 ５月 ，由澳大利亚 、英联邦建筑师协会 、加拿大 、中国 、韩国 、

墨西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建协 、英国 、美国发起 ，在美国华盛顿举

行了首次建筑教育评估／认证圆桌会议 ，一致同意推动建筑教育互认工作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并决定按以下步骤开展互认的前期工作 。

（１）发起国家（地区或组织）提交各自的建筑教育评估材料 ，并由加拿

大就各国（地区）建筑教育评估的相同点和差异性进行分析比较 。

（２）根据分析比较 ，找到各自建筑教育评估的共同点 ，并制定建筑学

专业教育评估的实质对等性原则 ，该原则包括以下内容 ：

原则

● 　对评估体系的要求

● 　官方认可的评估机构

● 　有足够 、可靠的资源管理运行体系

● 　促进机会均等

● 　展现（在运作过程中的）完整性和职业精神

● 　致力于评估体系的不断完善

● 　尊重不同评估体系

● 　独立视察

● 　程序和结果的透明性

● 　评估小组成员必须为志愿者

● 　致力于发展／支持新的课程

● 　体系的历史纪录和经验经过考验（至少进行过两轮评估）

● 　对评估对象的要求

● 　第一职业学位至少 ５年大学课程

● 　推进专业目标和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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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 　定期视察（间隔适当）

● 　视察内容包括学生成绩 、入门条件 、专业设置 、自评报告

● 　视察小组的组成（建筑师 、学者 、学生）

● 　公开的 、定义明确的标准和程序

● 　质量保证体系

● 　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

● 　致力于推动课程设置和学生成绩的不断进步

● 　自评报告

● 　进校视察

● 　学生作业展览

● 　定期检查

（３）２００７年 ５月 ，以上发起国（地区或组织）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建

筑教育评估／认证第二次圆桌会议 ，大家认为发起国（地区或组织）在建筑

教育评估中有很多相似性和共同点 ，已基本具备在这些国家 （地区或组

织）之间进行互认的条件 ，会议达成了谅解备忘录 ，并起草了建筑教育评

估／认证实质对等性协议（草案） 。正式协议于 ２００８年 ４月在澳大利亚堪

培拉正式签署 ，简称堪培拉协议（Camberra Accord）。这表明 ，建筑学专

业教育评估的国际互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在此之前 ，国际上还没有一

个关于建筑学专业教育的体系完备 、影响较大的多边互认协议 。应该说 ，

堪培拉协议的签署 ，是国际建筑教育界的一件大事 ，具有历史性意义 。

在这次会议上我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也与相关国

际组织签署了枟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认证实质性对等协议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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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与相关国际组织

签署枟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认证实质性对等协议枠的公告

建学评公告〔２００８〕第 １号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

准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与英联邦建筑师协会 、英国

皇家建筑师学会 、美国建筑学教育评估委员会 、加拿大建筑学教育认证委

员会 、韩国建筑学教育评估委员会 、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师学会 、墨西哥建

筑学教育评估委员会 ，于 ２００８年 ４月 ９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 ，共同签署

了枟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认证实质性对等协议枠 。

枟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认证实质性对等协议枠的主要内容是 ：①签约

各方相互承认对方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认证体系具有实质对等性 ；②签

约各方相互认可对方所作出的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认证结论 ；③经签约

成员评估认证的建筑学专业点 ，在专业教育质量等各主要方面具有可比

性 ，达到签约各方相互认可的标准 ；④经任一签约成员评估认证的建筑学

专业学位或学历 ，其他签约成员均予承认 。

枟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认证实质性对等协议枠的签署 ，标志着我国建

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实现了国际间互认 ，有利于我国建筑专业人才取得国

外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 ，进入国际建筑市场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２００８年 ０６月 １２日

www ．mohurd ．gov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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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职业资格互认

1 ．执业资格认证的相关概念

本书所研究的“互认”包括了学历互认与职业资格 、执业资格的互认 。

关于职业资格认证（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明确

的定义 ：是指职业资格持有人的执业权利和相应的专业地位得到承认 。

由于学位和头衔认证的标准和规则不同 ，可以分为两大类 ：权利上的认

证（de Jure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 ，应用于在法律上受限制的职业的

认证 ；事实上的认证（de facto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 ，应用于在法律上

无限制的职业的认证 。职业资格包括从业资格和执业资格 。从业资格指

从事某一专业所需学识 、技术和能力的起点标准 ，没有强制性 ，因而雇主

对该职业资格的认可即构成了事实上的认证 （雇主可能寻求相关机构的

建议 ，但这些建议本身不具有强制力 ，雇主仍是最后决定者） 。

执业资格是指政府对某些责任重大 、通用性强 、关系公共利益的专业

实行准入控制 ，是依法独立开业或从事某一特定专业学识 、技术和能力的

必备标准 ，不允许没有资格的人从事规定的职业 ，具有强制性 。在雇主认

可该外国职业资格的情况下 ，还必须取得相关权威机构的职业资格认证 。

这种权威机构的具有强制性的认证是一种权利上的认证 。

通过以上的阐述 ，我们可以明确建筑师是“责任重大 、通用性强 、关系

公共利益”的专业 ，建筑师的互认属于职业资格中的执业资格的相互认

证 ，因此政府对建筑师实行准入控制 ，建筑师的执业资格除了需要雇主认

可 ，还必须取得相关权威机构的职业资格认证 。

2 ．国际间开展执业资格互认的政策背景

现有的职业资格国际认证的进展主要是一系列相关协定的签署 ，这

些协议主要可以分为贸易协定中关于认证的规定和各国 （地区）专业团体

间签署的职业资格认证协议 。很多关于职业资格认证的协议往往包含在

国际贸易协定中 。专业人员跨国提供劳动服务 ，这本身就是服务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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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 。而职业资格认证往往可以成为限制国（境）外劳动者进入本国

（地区）提供劳动服务的贸易壁垒 ，要消除这些壁垒必然要在服务贸易协

定中有所规定 。但这些贸易协定中的互认协议 ，其进展要小于专业团体

间的职业资格互认协议 。

国际上在对于职业资格认证的相关规定的查询 ，首推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枟服务贸易总协定枠（GATS）（详见附录十四） 。其对职业资格

互认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七条 ，但只是一个大体框架 ，没有太多的细节阐

述 ，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

首先 ，对于认证不作“最惠国待遇”的要求 。 “最惠国待遇”要求“每一

成员对于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 ，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不

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地区）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但第

七条仅规定 ，“各成员可认证在特定国家（地区）已获得的教育或经历 、已

满足的要求 、或已给予的许可或证明” ，也就是说认证并不受“最惠国待

遇”的限制 。各国（地区）教育水平 、职业资格体系确实存在差异 ，因此认

证是基于个别的协商 。

第二 ，认证机会均等的要求 。第七条规定 ，已有认证协议的国家（地

区）必须向其他利益相关国（地区）提供足够的机会来协商达成相似的协

议 。不作“最惠国待遇”的要求可能导致国家（地区）间的歧视 ，机会均等

的要求可以防止歧视的产生 ，使各国（地区）机会均等 。

第三 ，认证标准的统一性原则 。各国（地区）在认证时可以运用任何

合理的标准 ，但是这个标准在不同情况下必须是统一的 。比如在认证来

自两个不同国家（地区）的职业资格时 ，必须用同样的标准衡量 。

第四 ，通报的义务 。作为保障机会均等要求的具体措施 ，各成员必须

向 WTO 服务贸易委员会（CTS）通报现存的认证措施 ，在他们运用新的

措施或者改革现存措施的时候也必须迅速通知服务贸易委员会 。

在建筑市场方面 ，根据枟世界贸易组织服务总协议枠规定 ，各成员要开

放本国或本地区建筑市场 ，开展资格互认 ，促进建筑师及相关专业人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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